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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22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6 年 9月 22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证

明，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4,969.8794 万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4,969.8794万股。上述新增股份已完成登记，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4,969.8794 万股，将于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为 13.28元/股。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目 录 

 

释义 ......................................................................................................... 6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7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 7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7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 ......................................... 8 

四、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 8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 9 

六、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 9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 9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 11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 11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11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 12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 12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 12 

六、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相关备案的核查 ............................ 12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13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 13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 13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 13 

第四节  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 14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 14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 10名股东情况 .................... 14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前 10 名股东情况 .................... 14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发行人的影响 .......................... 14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 14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 15 

（三）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 15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 15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 15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 15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6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7 

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 18 

第八节  备查文件 .................................................................................. 23 

 



 

 

释义 

在本上市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合锻智能、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人 
指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次发行 
指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国元证券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曾用名：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fei Metalform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公司简称：合锻智能 

A股股票代码：603011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2014 年 11月 7日 

法定代表人：严建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 123号 

注册资本(万元)：39,650.00 

行业种类：通用设备制造业 

邮政编码：230601 

联系电话：0551-63676789 

传真号码：0551-63676808 

互联网址：www.hfpress.com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安装、维护各类锻压机械、工程机械、机床配件、机

器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零配件，锻压设备及零部件、液压件；汽车模具、

汽车覆盖件及零部件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合锻智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履行了以下程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分别经 2015年 8月 31日召开的第二届十六次董事会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5 年 9 月 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5 年 10 月 16日召开的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5年 12月 1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885号）的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合肥合锻智能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发行人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条款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969.8794 万股。 

股票面值：1.00 元/股。 

发行价格：13.28 元/股。 

募集资金量：募集资金总额为 65,999.998432 万元。 

锁定期：本次发行全部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2016 年 9月 6日至正式发行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向 126家/名投资者发出

了《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

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 

截至2016年9月9日12时整，本次发行共有7家/名询价对象在《认购邀请书》规

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或现场送达方式提交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有

效报价为7家/名，有效报价区间为12.29元/股-13.59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每档报价

（由高到

低）(元/股) 

每档数量    

(万元) 

是否交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报价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87 6,600.00 

否 是 12.50 9,300.00 

12.29 9,800.00 

2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1 6,600.00 否 是 

3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2.36 13,200.00 是 是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55 6,600.00 否 是 

5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9 13,200.00 否 是 

6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8 26,100.00 否 是 

7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1 26,700.00 否 是 



 

 

本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为 13.28 元/股，发行数量为 4,969.8794万股，发行数量在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885 号文核准的范围之内（调整后）。发行对象总数为 3名，不

超过 10名。募集资金总额为 65,999.998432 万元，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价格、获售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全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1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8 993.9759 13,199.999952 

2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28 1,965.3614 26,099.999392 

3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28 2,010.5421 26,699.999088 

合计 - 4,969.8794 65,999.998432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经根据相关规定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六、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22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6 年 9月 22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证

明,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4,969.8794 万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4,969.8794万股。上述新增股份已完成登记，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发行人：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建文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123号 

联系人：王晓峰 

联系电话：0551-63676789 

传真：0551-63676808 

（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电话：0551-68167156、68167157 

传真：0551-62207365、62207366 

项目主办人：李洲峰、胡伟 

项目协办人：袁大钧、高书法、范南楠、刘俊 

其他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朱小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经办律师：蔡厚明、吴光洋 

（四）审计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厚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阜成门外大街 22号 1幢外经贸大厦 901/22至 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婕、刘勇、秦啸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获售股数、获配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1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3.9759 13,199.999952 

2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65.3614 26,099.999392 

3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0.5421 26,699.999088 

合计 4,969.8794 65,999.998432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06月 06日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浦东新区莲振路 298号 4号楼 231室 

法定代表人：赵玉彪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 年 5月 27日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68号 9楼 

法定代表人：叶烨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 年 5月 9日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的 3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 3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目前，本次发行的 3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六、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相关备案的核查 

上述发行对象中，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泰达宏利安徽国资定

向增发 1 号参与认购；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天治前海 3号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认购；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15号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以上产品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手续。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上交所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3011 

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 



 

 

 

第四节  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 10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收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等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严建文 147,300,000 37.15 

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7,930,910 12.09 

3 段启掌 30,030,270 7.57 

4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6.45 

5 简辉 6,200,000 1.56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成长 30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83,601 0.88 

7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0.76 

8 张存爱 2,587,500 0.65 

9 吴景珍 1,364,400 0.34 

10 蔺伟 1,300,000 0.33 

合计 268,765,771 67.78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前 10 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严建文 147,300,000 33.01 

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7,930,910 10.74 

3 段启掌 30,030,270 6.73 

4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5.73 

5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05,421 4.51 

6 天治前海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653,614 4.40 

7 泰达宏利安徽国资定向增发 1 号 9,939,759 2.23 

8 简辉 6,200,000 1.3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成长 30 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83,601 0.78 

10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0.67 

合计 313,212,665 70.2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发行人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及投资计划的实施，公司的主营



 

 

业务将得到进一步突出和加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

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除此之外，暂无其他

调整计划。 

（三）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4,800,000 46.61% 234,498,794 52.55%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1,700,000 53.39% 211,700,000 47.45% 

合计 396,500,000 100.00% 446,198,794 100.00%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 4,969.8794 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

东的股权比例减少至 33.0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因

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独立于第一大股东。本次股票

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实施完成后带来的

收入仍为公司原有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

存在新的同业竞争。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 

“合锻智能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5 号）和合锻智能有关本次发

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合锻智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直接认购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股份认

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本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袁大钧         高书法        范南楠       刘俊 

 

 

项目主办人：                                     

李洲峰              胡伟 

 

 

法定代表人：                  

                 蔡  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上市公告书，确认本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上市公告书，确认本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

人： 

 
    

      

经办签字注册会计

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上市公告书，确认本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

责人： 

     

      

经办签字注册会

计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合锻

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此页无正文，为《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